附件2：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
开放基金项目任务书

项目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项 目 类 别：            开放基金                  
项 目 编 号：  2020E10010-         资助金额      万元
项目负责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承担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通讯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邮政编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报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办公室
2020年制



填报说明

一、《开放基金项目任务书》经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审核批准后，将作为项目计划执行和检查、评价的依据。
二、项目计划执行期间所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、专著、论文、研究报告、总结、评价书及成果报道等，均须标注“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”的字样；文章作者单位需标注“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，杭州 310018”（英文名称：Key Laboratory of Brain Machine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 of Zhejiang Provinice, Hangzhou 310018, China）；有关的知识产权归重点实验室所有。属联合资助的项目可同时标注有关部门或单位的名称。
四、项目任务书内容参照项目申请书，表达要明确、严谨、字迹要清晰，外来词语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（任务书A4纸大小，于左侧装订成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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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 研究内容、研究目标、拟解决的关键问题：
















 二、预期成果及提供形式（可根据申请书调整）：
1. 报告：
2. 模型及代码：
3. 论文：
4. 知识产权情况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*主要研究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应与申请书中所述一致。


	三、 进 度 和 阶 段 目 标：

	     年  月～     年  月
	

	     年  月～     年  月
	

	     年  月～     年  月
	

	     年  月～     年  月
	

	四、项目承担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
   承担单位： 
   项目负责人：   
   主要研究人员*： 

	姓名
	职 称
	所学专业
	项目中的分工
	所在单位
	签 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*主要研究人员应与申请书一致




	五、经 费 开 支 预 算 计 划：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   万元

	支  出  科  目
	实验室基金
（万元）
	用   途   说   明

	  1.材料费
	
	

	  2.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
	  3.差旅费
	
	

	  4.会议费
	
	

	  5. 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
	  6.专家咨询费
	
	

	  7. 劳务费
	
	

	  8. 高级学者访问经费
	
	

	9. 其他
	
	

	合计
	
	




	研究计划执行与成果共享协议：
1．受资助者应按研究计划开展研究工作，每季度向重点实验室提交一份研究计划执行进度表，特殊情况与实验室协商解决。
2．接受资助项目其成果为本实验室与申请者所在单位共享。
3．受资助者同实验室合作者展开合作，共同提升实验室科学研究水平与学术影响力。
4．获批的开放课题需要在论文发表中标注“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”的开放课题项目编号，并以实验室名称为论文作者的其中一个单位。
实验室名称的中文署名为“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，浙江 杭州310018”。
实验室名称的英文署名为“Zhejiang Key Laboratory for Brain-Machine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, 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, Hangzhou 310018, China”。

    申请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
    日  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六、 条 款
第一条  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承担甲方：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						           	   	    ，甲方资助		万元。
第二条	乙方同意接受该研究项目，并按本任务书的研究内容和计划进度组织实施。项目与经费的管理严格按照《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，如有违反，无条件接受甲方处理。
第三条	乙方应按时按计划完成项目内容。
本任务书一式四份，存甲方二份、乙方二份，经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
签订单位：
甲方：浙江省脑机协同智能重点实验室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
重点实验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户名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   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   年   月   日

